印发宝坻区林木防火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《宝坻区林木防火管理办法》已经区人民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○八年八月十五日      

宝坻区林木防火管理办法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“以人为本、科学扑救”，认真贯彻落实“预防为主，积极消灭”的工作方针，根据《森林防火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建立健全快速反应机制，努力提高林木火灾的预防和扑救能力，保护我区林木资源，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。

二、林木防火组织机构

（一）区级组织指挥机构

成立宝坻区护林防火指挥部，由分管林业的副区长任指挥长，区农经委主任和林业局局长任副指挥长，区林业局、财政局、公安局、消防支队、环保局、水务局、广播电视局、卫生局、教育局、交通局、农业局、供电公司、气象局及24个乡镇（街道）的行政主要领导为成员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区林业局。办公室主任由林业局局长兼任，副主任由林业局主管林木防火工作的副局长担任，成员为林业局林政科全体工作人员。

（二）乡镇（街道）、单位组织机构

各乡镇（街道）及水利、交通、农场、引滦管理处等单位成立护林防火领导小组，组长由行政一把手担任，分管副职、基层单位负责人、派出所所长、林业站长为成员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单位主管领导担任，成员为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单位基层负责人和林业站全体人员。

（三）村队组织机构

村队成立护林防火领导小组，组建专兼职护林防火小分队，安排专职护林员。组长由村主任担任，成员为村委会全体成员、林农大户和专职护林员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区级组织机构职责

1、贯彻执行国家和天津市有关林木防火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。

2、制定全区林木火灾扑救预案，发布林木防火信息。

3、组织和指挥全区林木火灾扑救工作，配备车辆和必要的防火设备。

4、组织有关单位搞好林木防火宣传和业务培训。

5、检查、监督、指导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涉林单位的林木防火工作。

6、对各单位林木防火工作进行考核、评比。

7、向各乡镇（街道）及涉林单位下发林木防火通知，贯彻落实上级指示，启动应急预案或应急处置通知书。

（二）乡镇（街道）级组织机构职责

1、接受上级林木防火部门的指导,定期检查各村队的防火工作，落实各项防火措施；安排专人具体负责，保障联络畅通；重点区域配备必要的设备和工具。

2、搞好防火宣传。采取多种形式,广泛宣传林木防火知识，增强全民防火意识，使“护林防火，人人有责”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，真正建立起群众广泛参与、社会积极支持、部门齐抓共管的林木防火工作机制。

3、做好林木管护工作。林木生长季节,督促和指导村队、林农大户随时随地清理林间树下杂草，防止形成草荒；秋收夏种季节，组织人员加强巡逻，制止在林间树下堆放农作物秸秆和易燃物，已堆放的要立即清除；每年10月底要组织人员清理林间树下的枯枝落叶；重要防火期要组织人员制止焚烧树叶行为，监控上坟烧纸活动；规范农事用火制度，杜绝随意燎荒行为，彻底消除火灾隐患。

4、组建护林防火队伍。以基层林业站为主体，抽调各村队护林员、林农大户组建专兼职护林防火队伍。平时加强巡逻和管护，火险期加强备战，保证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。

5、监管辖区内的重点区域、重点地段、重点人员。加强对痴、呆、傻人员和中小学生等特殊群体的管理和教育，减少火灾发生。

6、负责京沈高速公路、津蓟高速公路两侧绿化带和牛家牌万亩丰产林区、青北固沙林自然保护区、京津新城周边及主要河流沿岸树木的管护。配备专职护林员或组织林农大户成立专职护林队，经费由乡镇（街道）或林农大户承担。

（三）村队组织机构职责

1、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精神，完成好上级部门安排的各项任务。

2、加强日常防范。配备专职人员，平时做好巡查，消除隐患，战时组织扑救。 

3、充分调动林农大户的积极性，加强林木管护，消除火灾隐患。

4、定期组织人员检查本村队，特别是重点部位的防火工作。关键时期，要组织巡逻队分组、分片进行检查，一旦发生火灾，立即组织扑救。

5、遇到火情要及时上报。

通过建立健全区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三级防火网络，使我区真正形成共建共防、联防联治的长效林木防火机制。

四、检查和奖励制度

（一）每年1月10日——2月10日、3月10日——4月10日、6月10日——7月10日、9月20日——10月20日四个防火期，区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要对各单位的林木防火工作进行检查、测评，并将结果及时通报。

（二）对林木防火工作重视程度高、林木管护好、没有发生林木火灾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。

五、责任追究制度

在林木防火工作中，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员，视情节和危害后果，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。

（一）防火期内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擅自离岗、脱岗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二）防火期间责任不到位，措施不落实，接到火情报告或通知后又不能及时有效组织扑救的；

（三）所包村队、地段树木和林农大户自管树木，管理粗放，杂草丛生的；林间树下秸秆、柴草堆放严重，又不积极组织清理的；在林内焚烧枯枝落叶和随意燎荒，存在火灾隐患的；

（四）有意虚报、瞒报火灾事故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五）一年内发生火灾两起以上，领导不予重视，造成林木损失的；

（六）工作不认真，没有认真履行职责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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